关于印发第二批收费项目整改决定的通知（珠价字[1996]33号）

废止说明：该项工作已于1996年8月完成。

该份文件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深入治理乱收费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开展的全面清理及公示，共涉及取消收费项目37项，减收9项，免收2项，暂缓2项。该项工作已公示完成，同时文件中涉及的项目目前改动巨大，如香洲区学校文具费等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很多项目被新的文件替代，或已不在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中，不再在属于政府定价项目，该文件应予以废止。

